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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加强中小学家长委员会
建设与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：

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》精神和《教

育部关于建立中小学幼儿园家长委员会的指导意见》部署要求，

进一步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新机制，切实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，

结合我区实际，现就加强中小学家长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家委会”）

建设与管理工作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规范家委会的组织建设工作

学校要充分认识建立家委会的重要意义，把家委会作为建设

依法办学、自主管理、民主监督、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的重

要内容，作为发挥家长在教育改革发展中积极作用的有效途径，

作为构建学校、家庭、社会密切配合的育人体系的重大举措，以

更大的热情，更有效的措施，创造更好的条件，大力推进建立家

委会工作。

（一）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指导学校按照民主程序，遵循自

愿、公正、公平、公开的原则选举在校学生家长组成家委会。

（二）学校根据自身实际制订完善的家委会工作章程，明确

家委会与学校的关系、组织与职责、权力与义务、选举办法等，

切实按章行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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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学校要引导家委会切实履行工作职责，做好家校协同，

对学校教育教学管理工作予以支持，真正成为学校联系学生和家

长的桥梁及纽带。

（四）学校可依据办学规模等实际情况，与家长协商设立家

委会组织结构，要分工明确，各司其职，并公开联系方式，便于

家长及时沟通。家委会委员任期一般为一年，每学年可视情况适

当改选，可连任。子女因毕业、转学等离校的，其家委会成员身

份自动取消。

（五）家委会成员应拥护党的教育方针，遵循相关教育规章

政策。具有正确教育观念，掌握科学的教育方法，热心学校教育

工作，富有奉献精神，有一定的组织管理和协调能力，善于听取

意见、办事公道、责任心强，能赢得广大家长的信赖，有时间和

精力参与家委会工作。

二、明确家委会的基本职责

（一）参与学校管理。及时与学校开展沟通，向学校反映学

生、学生家长有关想法和要求，并与学校、教师讨论研究和化解

学生遇到的有关困难和问题。对学校教育教学和管理工作予以支

持，积极配合，维护学校的教育教学秩序。

（二）参与家庭教育。协助学校开展家庭教育指导，交流宣

传正确的教育理念和科学的教育方法，增进家长对学校工作的理

解和支持，促进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协调一致。

（三）促进家校沟通。主动向家长传达学校近期重要工作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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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备采取的重要举措，听取并转达家长对学校工作的意见和建

议。转达学校对家长的希望和要求，促进学校和家庭之间的相互

理解、支持和帮助。

三、规范家委会的收费行为与经费的管理

家委会相关费用由其自收自支、自行管理，本着勤俭节约的

原则，实现资源共享、资源循环利用。学校和教师不得利用家委

会的名义乱收费，严禁利用或委托家委会代收各项学费、住宿费、

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等费用，严禁通过家委会将应由学校承担的

费用转嫁或摊派给家长承担，严禁通过家委会收取补课费、捐赠

款、空调费等乱收费，严禁通过家委会收取相关费用转交或支付

给学校和教师个人。

四、加强家委会的监督管理

（一）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结合“八主动”“十不准”

行为指导（详见附件），进一步规范学校和教师的行为。在保障

家委会开展工作的必要条件和有效参与学校管理的前提下，建立

健全对家委会工作的评价机制，切实承担起管理和监督责任，进

一步明晰家委会运行程序和办法，确保学校家委会依法、规范、

有序、有效开展工作。

（二）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做好廉洁宣传教育，促进

家校沟通，引导家长自觉担当家庭教育及家校共育的重任，发挥

好家委会支持学校工作的积极作用，共同营造良好的教育生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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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“八主动”“十不准”行为指导

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

2022 年 11 月 4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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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“八主动”“十不准”行为指导

学校应指导家长委员会做好以下工作：

1.主动关心和支持学校、班级教育、教学工作，为学校、班

级进步出谋划策。

2.主动协助班级、任课老师开展家长学校工作。

3.主动加强家长与教师间的沟通联系，积极参与班级教育、

教学管理，并通过有效渠道提出合理化的建议。

4.主动协助做好学校的宣传工作，提高学校的知名度。

5.主动就学生家长、学生、社会等反映的有关问题及时与学

校进行沟通协商。

6.主动召开家长委员会会议，就班级发展中的重要问题进行

研究，为班级的发展献计献策，建立和完善家长委员会常态工作

机制。

7.主动动员家长参与家庭教育知识学习，参与学校活动和家

长培训。

8.主动宣传教师教书育人的先进事迹，宣传学生家长尊师重

教的典型事例，宣传品学兼优的学生。

学校和教师严禁有下列行为：

1.不准借家长委员会名义，为家长委员会成员敛财谋利。

2.不准发动（诱导）家长向教师送现金、购物卡、有价证券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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微信红包及其他任何礼品。

3.不准以家长委员会名义要求或组织乱收费、乱订教辅材

料。

4.不准以家长委员会名义违规办班、补课和进行有偿家教。

5.不准利用家长委员会名义组织教师用餐、休闲、旅游或为

教师帮办有违师德规范的私人事务。

6.不准以家长委员会名义进行强制捐赠或摊派教学用品或

设备设施，以及违规采购物品。

7.不准指定、暗示、诱导家长以赞助（自愿）名义承担教育

教学活动所需的物品。

8.不准诱导家长拉帮结派，甚至发动家长干扰学校正常教育

教学秩序，传播有害信息、发泄负面情绪。

9.不准借家长委员会平台，开展与学生成长无关的广告宣传

或变相进行招生、考试成绩宣传，组织参与商业化活动以及其他

一切违法、违纪、违规活动。

10.不准通过家长委员会做任何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教育部

门明令禁止的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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